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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不敢接

■有感而发

许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20日发布通知， 要求将违
法添加罂粟壳、 工业明胶等非食
用物质作为餐饮服务环节日常监
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要杜绝违法
添加罂粟壳等非食用物质的行
为， 就要从源头上断了那些人的念
想。 首先， 要让社会公众尤其是餐
饮服务业者知道违法添加的法律
后果。 其次， 要加大查处力度，
不能让违法添加者有机可乘。

别让广场舞成了广场“武”

“一斤螃蟹半斤皮筋”该改改了

■每日观点

□卞广春

劳动者应用好对用人单位说“不”的权利

职工要用好用足法律， 维
护劳动者的权利， 要学好法律，
敢于与用人单位较真， 事无巨
细地对照法律制度， 以法律武
器维护个人的权利。 这样， 劳
动法律制度才会起到真正的作
用， 劳动用工环境才会在劳动
者和执法者的共同努力下， 变
得越来越合法、 规范， 越来越
有利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坐在
平等的位置上。

张友江：这几天，南京秦淮区
御道街30号小区的居民有点苦
恼———9月初，家门口新增了一个
公共自行车点， 可是还没享受几
天便利就被告知， 这个点要暂停
运营了， 理由是有人投诉占用了
人行道。 破解公共自行车出行遇阻
的难题，固然需要包括政府、市民在
内有关各方的合力， 关键还在于
牢固确立公共服务属性， 将让市
民满意作为最终目标。

“人没了支付宝还在”
并非杞人忧天
“我支付宝有7万多块， 微信

有2万多块，如果我哪天突然意外
死了，这些钱会怎么处理（我的家
人并不知道这笔钱）？”近日，这样
一个看上起有点“杞人忧天”的问
题，引起了大量网友围观。不少人
留言称“心有戚戚焉”，表示深有
同感。（9月21日《扬子晚报》）

这还真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
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并
且对经济社会的深度嵌入， 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钱放
在支付宝、微信钱包上。这种网络
财产， 还不是游戏装备等纯粹意
义的虚拟财产， 而是对应着一笔
笔真实的财产。 根据互联网公司
的规定， 个人网络账户存在使用
条件， 如果长期不使用账户， 支
付宝会注销， 微信会回收。 这也
意味着， 个人网络财产很有可能
被 “充公”。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在互联
网上 “人没了钱还在”， 目前问
题可能还不是十分尖锐。 但随着
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存款和支付
工具， 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相当
大， 在绝对数上并不是一个小数
字。 如果这笔钱就此休眠在账户
上 ， 甚至成为互联网公司的财
产， 显然没有任何道理。

面对 “休眠账户 ” 的出现 ，
应该建立定期公布制度。 正如专
业人士建议的， “里面超过一定
的金额， 平台提供方应主动联系
当事人， 或者定期公布”。 除此
之外， 还应建立公开查询制度。
在实名制下， “休眠账户” 对应
着一个个具体的人， 账户一般都
与银行卡联通。 互联网公司应该
允许并且支持账户主人的亲友，
凭借一定的手续进行查询。

“人没了支付宝还在”并非杞
人忧天。放眼未来，这很有可能成
为一个所有人不得不面对、 不得
不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也会影响人们使用互联网金融工具
的积极性。因此，无论是从对用户
负责的态度， 还是从促进互联网
金融健康发展的角度， 都应该在
立法层面上加以重视。当然，对于
用户来说，也应该改变传统观念，
养成“留遗嘱”的习惯。 □毛建国

昨天， 网友@福州那点事儿
给东快君爆料说： 福州有人不堪
广场舞大妈的高分贝喇叭 “骚
扰”，被逼出绝招了：你在楼下使劲
跳舞，我在楼上默默喷水，看谁能耗
得住！结果，十几个大妈落败而逃。
（9月21日《东南快报》）

自从有了广场舞， 仿佛一夜
间， 各个城市大街小巷都是跳舞
的人群。 这种运动方式反映出人
们对于健康的追求， 原本无可厚
非， 但是一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却
将音响开得震天响， 完全不顾及

别人的休息， 因此， 广场舞也招
致很多人的反感。

一方面是需要安静的休息 ，
一方面是需要尽情的锻炼， 矛盾
就此产生。如何兼顾双方权利，是
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不管是跳
广场舞的大妈， 还是需要休息的
市民， 都应该本着和谐包容的心
态对待， 双方易地而处， 换位思
考， 就能减少对立情绪和对抗心
态。其次，需要对广场舞进行规范
和约束， 比如对广场舞限制跳舞
时间，限制音响音量等，通过这些

措施，确保跳舞和休息相安无事。
再者，对广场舞划定一定的场所，
比如在远离居民区、 学校等地方
划定一定的区域， 满足老人健身
需求，堵疏结合，这些都是缓解广
场舞扰民的举措。 以暴制暴于事
无补， 只能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恶
化，使广场舞成为广场“武”。

因此， 对于广场舞扰民不能
简单地指责和干预 ， 更不能以
暴 制 暴 ， 需 要 依 靠 道 德 去 约
束 ， 依靠智慧去兼顾 ， 依靠法
治去化解。 □刘剑飞

9月20日, 《新华每日电讯》 刊载题为 《电信诈骗引
发 “次生灾害”， 真电话也不敢接》 的报道。 “这一阵，
弟兄们都没法好好干活了。” 薛国骏,这位苏州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 被逼得以戏谑的口吻 ， 说了句江湖气
很重的话 。 “绝不是因为马上要司法改革了 。 ” 他
解释道 ,只因为一件小事 ： 最近他们办案时 ， 打电
话通知当事人或证人进行取证， 却多被当成诈骗。 （9
月20日新华网） □老笔

在医院做保安9年 ， 陈先生
去年遭遇了一次非常不人性化的
值班安排———他被安排从0点值
班到当天下午4点， 要连续工作
16个小时 。 陈先生不买医院的
账， 愤而拒绝上班并向市仲裁委

申请仲裁， 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9月19日，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法
院通报了这起劳动纠纷的终审判
决。 医院应向陈先生支付2015年
3月工资2796元、 2015年4月份工
资100.83元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27707.7元。 （9月20
日 《中山日报》）

作为普通职工， 一般会容忍
用人单位的某些不正当要求。 一
方面， 这是员工对用人单位具有
较高的忠诚度， 理解和尊重用人
单位领导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
员工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 尤其
是一些年龄较大、体力较差、缺乏
技能， 个人在职场上缺乏竞争力
的员工， 更不会轻易对用人单位
的各种安排说“不”。 但正如兔子
被逼急了也会咬人一样， 用人单
位如果肆无忌惮地利用用人特

权， 置员工的合法权利于不顾，
员工就没有必要对用人单位低三
下四， 而应勇于拿起法律武器，
用好法律， 对用人单位说 “不”，
维护个人的权利和尊严。

陈先生在医院做保安 9年 ，
与涉事医院还是有感情的。 但医
院对陈先生这位普通劳动者， 却
未必很尊重。 陈先生身为某医院
保安队长， 自己连保安排班表都
做不了主， 甚至自己参加保安值
班都由医院说了算， 陈先生受到
的 “礼遇” 可见一斑。 而有效的
合同上注明， 陈先生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8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40小时， 居然出现了某天夜班
（0:00-8:00） 接着早班 （8:00-
16:00） ， 连续工作 16小时的情
况， 都反映了医院并没有把一个
外来的保卫队长放在眼里。

虽然医院知错后， 及时作了
变更并通知陈先生， 但陈先生拒
绝上班， 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也反映了
陈先生对医院不买账、 不吃软的
个性， 突出了作为一个普通劳动
者， 用法律捍卫自己权利时所具
有的胆量。 现实社会中， 不是每
一个员工都如陈先生一样， 但恰
恰因为有陈先生这样较真的人，
才让用人单位对劳动法律制度有
所敬畏， 对劳动者应有的权利有
所顾忌。

应当看到， 近年来， 国家和
地方在尊重、 维护劳动者权益方
面作了许多的努力。 除了完善劳
动法律制度， 制订相应的格式合
同 ， 建立健全劳动争议处理办
法， 还在员工休假、 休息、 福利
待遇等方面， 出台了许多有利于

劳动者的规定。 但劳动者仍然对
这些劳动用工法规吐槽， 感叹于
劳动执法部门之软， 却没有意识
到员工个人在争取和维护劳动者
权利方面的主体力量。 换言之，
只希望方方面面为了维护员工的
权利搭好台， 员工自己却不心甘
情愿地走上台， 劳动执法、 仲裁
部门或法院在一边干着急， 再好
的法律制度也是徒劳的。

职工要用好用足法律， 维护
劳动者的权利， 要学好法律， 敢
于与用人单位较真， 事无巨细地
对照法律制度， 以法律武器维护
个人的权利。 这样， 劳动法律制
度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劳动用
工环境才会在劳动者和执法者的
共同努力下， 变得越来越合法、
规范， 越来越有利于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坐在平等的位置上。

公共自行车“短命”
应该查查“病因”

对添加罂粟壳者
要加大查处力度

近日， 连云港的李女士买了
五只螃蟹， 45元一斤。 回家后，
李女士从螃蟹腿上拆下的皮筋竟
有半斤重。 折算下来， 皮筋就值
25元。 摊贩回应： 螃蟹上的皮筋
都是养殖户绑上去的， 所以商户
们也只能这样卖 。 （ 9月 20日
《北京晨报》）

秋风起，蟹脚黄，现在正是吃
螃蟹的大好季节， 市场上的螃蟹
也是各种各样，诸如“阳澄湖大闸
蟹”这样的知名品牌螃蟹，即便动
辄卖出天价， 也阻挡不了老饕们
追捧的热情。但消费者发现，在市
场上购买螃蟹的时候， 不管价格
高低， 都存在一个让人不吐不快

的现象， 那就是用来捆绑螃蟹的
皮筋或草绳，实在是太粗太重了，
甚至达到了一斤螃蟹半斤皮筋的
程度。这对于那些价格昂贵，动辄
几十上百块钱一斤的螃蟹来说，
消费者显然很吃亏。

不管是商贩做的手脚也好 ，
还是螃蟹养殖户们不厚道也罢，
这种一斤螃蟹半斤皮筋或草绳的
“套路”， 都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肆意侵害， 也该到了被改改的
时候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8条明确规定， “消费者在购
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
得质量保障、 价格合理、 计量正
确等公平交易条件， 有权拒绝经

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而商家把
不能食用的皮筋、 草绳和螃蟹以
捆绑物的名义强制性卖给消费
者， 一方面涉嫌违反了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当中 “计量正确”
的规定， 另一方面还涉嫌 “强制
交易” 行为。

说到底， 只有政府职能部门
通过监管遏制一斤螃蟹半斤皮筋
的问题， 才能让商贩守规矩， 同
时也倒逼螃蟹养殖户拒绝用粗大
的吸水性皮筋和草绳捆绑螃蟹，
从源头上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苑广阔


